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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教職員工應憑服務證，學生應憑

學生證始得辦理。 

二、 本校運動器材借用及管理之相關規定事項如下： 

（一） 體育及專業課程所需之各項器材，由各班班代表或體育股長憑學

生證統一借用。於上課前填妥運動器材借用登記單，經任課教師

簽核後送器材室領取，下課時統一送還並領回學生證。如有遺失

損壞由當事人負責理賠。 

（二） 課外個人借用器材之借、還時間：週一至週五，十二時十分至十

三時，十四時五十分至十七時，器材借出必須當天歸還，違者取

消本學期之借用權。 

（三） 除配合學校活動、代表隊參加校外比賽或專業課程所需運動器材，

並經體育室簽准者外，一律不准攜出校外。 

（四） 課外運動時，各團隊所需器材由其負責者按規定數量至器材室登

記借用，並應確實管理，於活動結束後十分鐘內負責歸還，但消

耗性器材由各社團自備。 

（五） 各項代表隊使用器材及裝具時，由該隊隊長借取及歸還，各副隊

長協助管理。 

（六） 社團借用器材除上述規定外，並須先經指導老師或課指組簽核。 

（七） 無論團體或個人借用之器材應正確使用，不可當凳子坐用或以籃、

排球當足球使用，違犯者警告處分並收回器材。 

（八） 課間以及假日一律停止借出。 

（九） 運動器材之借出與歸還，需親自以學生證為憑據。不得延遲或轉

借他人，否則初次予以警告，再犯者即取消本學期借用權。 

（十）  器材發生損壞，如經本室人員鑑定為人為不當操作而非自然耗損



因素者，須由器材使用申請人承擔其維修責任並支付維修費用。

若因上述因素，並經判定為無法維修或遺失者，須由器材使用借

用人照價賠償。 

（十一） 故意將器材損換或佔為己有者，除賠償外，得依學生獎懲辦法處

理。 

（十二）天雨或雨後場地潮濕，不宜運動時得停止器材之借用。 

（十三）適逢舉行校內各項比賽時，則暫停課外個人器材之借用。 

（十四）體育室於必要時，得將已借出之器材隨時收還。 

三、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